真理大學 大  禮 拜 堂 使 用 申 請 表

（學校行政、教學、演講用）

年  月  日  

	活動名稱
	

	活動內容
	
	參

加

人數
	

	使用日期
	   年   月  日
               （星期  ）
	起訖

時間
	   時  分起

     時  分止        
	場數
	

	借用場地
	□大禮拜堂（□管風琴） □101教室  □102教室 □103教室
□小禮拜堂（□管風琴） □兩旁迴廊  □B1牛津會議廳  □大禮拜堂前廣場 

	※注意事項：

1、 使用大禮拜堂場地舉辦活動，請於活動舉辦前提出申請，並應遵守大禮拜堂借管理辦法之相關規定。

2、 場地使用務必保持清潔，場內嚴禁飲食，會後恢復原狀。



	校   長
	處室院系主任
	單位主管
	借用人

	
	
	
	

	
	校牧 室主任
	行政管理組組長
	承辦人

	
	
	
	

	會

簽
	□總務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事務組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□營繕組：
□校史館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







